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Teachers Unions                                                         
                                                 會址：台北市民權西路 27 號 2 樓        TEL：02-2585-7528 

NFTU                                             網址：www.nftu.org.tw                  FAX：02-2585-7559 

1 

 

【新聞稿】                           發稿日期：2021年 12月 2日 

教師執行交通導護再出意外 

全教總抨擊教育部推諉卸責，不排除發起不合作運動 

爭議多年的中小學教師擔任交通導護問題，再次引起關注，這次卻是不幸的

意外事件，昨日(12/1)高雄市鳳翔國中梁老師執行導護工作時，遭小客車闖紅燈

撞飛，造成頭部外傷，導致顱內出血，送醫進行腦部手術，迄今仍未脫離險境。 

    全教總理事長侯俊良表示，教師並非指揮交通者，但學校不斷要求老師去指

揮交通、擋車，教育部長年以來對此視而不見，難道要不斷發生悲劇，甚至出了

人命，才能引起政府的重視嗎？ 

    侯俊良說，常常接到教師為何必須擔任交通導護的詢問，在此次不幸事件之

後，來自地方的詢問更多。然而，長期以來，面對教師擔任交通導護疑義，教育

部的表現就是消極怠惰、推諉卸責，面對如此重大的爭議，歷任教育官員不思積

極作為，縣市政府也不願意讓交通執法人員取代教師，反而理直氣壯的責問教師

怎麼可以這樣沒有愛心。 

    全教總指出，教育部明知教師沒有擔任交通導護的義務，但 20 年來，除了

黃榮村部長任內（92年 10月 14日）曾發出新聞稿，指出「法律上並無明定教師

擔任導護之義務，但因基於愛心而協助，若發生事故，對教師而言，甚感遺憾之

外，卻要負事故之連帶責任，使教師備感壓力，此問題確實值得重視。」此後歷

任教育部長對於導護爭議不是裝作視而不見，就是反覆以志業、愛心，「學生在，

老師就要在」之類的話語規訓教師，以致爭議延宕至今。 

    侯俊良強調，希望悲劇到此為止，不要再有第二個不幸，全教總要求教育部

盡快提出具體作為，不要再以老師應該有教育愛、感謝老師不辭辛勞當作推諉卸

責的護身符，否則不排除發起不合作運動，發動全國教師全面退出校外交通導護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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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傳統不必然合理──我看「教師擔任校外交通導護」 

作者 洪維彬 2016-03-07 

近來對於教師擔任校外交通導護一事，教育圈沸沸揚揚，教師與家長都從不同角

度提出看法。在各自表述之餘，我們或許也可以回到法規本身，來看看教師擔任

導護一事究竟是否合理？ 

要求老師執行導護，於法有據嗎？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條「關於人民權利、義務者，應以法律定之。」教師法第 16

條第 7項「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教師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所指派與

教學無關之工作或活動。」因此，教師執行的校外交通導護，依照上面引述的法

條，若非為法律、法規命令下必須執行的工作，則需與教學相關，否則教師是可

以拒絕的。 

其次，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39條：「父母或監護人不得疏縱未滿 14歲

之人，擅自穿越車道，或於交通頻繁之道路或鐵路平交道附近任意奔跑、追逐、

嬉戲或坐、臥、蹲、立，阻礙交通。」「兒童少年福利法」第 32 條：「父母、監

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不得使兒童獨處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之環境。」及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為交通主管機關及

警察機關之職責。」所以，學童上學路途中的安全，應該是由父母或監護人擔負

責任；而道路交通安全，應該交由交通主管機關及警察機關維護。從這些地方看

來，校外交通導護工作顯然並非學校教師應該擔負的工作。 

再來，依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條規定「駕駛人駕駛車輛或行人在道路上，應遵

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並服從執行交通勤務之

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其中，「依法令執行

指揮交通之人員」並未涵蓋教師，而教師也沒有指揮交通的權限。而且，若因教

師擔任導護而發生訴訟，依照「教師因公涉訟輔助辦法」，也沒有涵蓋這種狀況，

法院的見解判決往往因此對教師不利。 

最後，學校教師必須擔負班級學童之安全責任。擔任校外導護自然無法同時顧及

那些留在教室內的孩子，但班級內發生事故又必須承擔責任，明顯的矛盾，顯然

對於教師工作內容無限上綱，加重教師原本不應承擔的責任。 

護送學童上學是教師的責任？ 

如上面的行政解釋及法規對照，交通導護並非老師的教學工作。同時，從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具體規範而

言，學童的就學安全應該是由監護人負起的。我們可以看看以下這些法規：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Teachers Unions                                                         
                                                 會址：台北市民權西路 27 號 2 樓        TEL：02-2585-7528 

NFTU                                             網址：www.nftu.org.tw                  FAX：02-2585-7559 

3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9 條：「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下列行

為：......迫使或誘使兒童及少年處於對其生命、身體易發生立即危險或傷害之

環境。」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39條：「父母或監護人不得疏縱未滿 14歲之人，擅自穿越

車道，或於交通頻繁之道路或鐵路平交道附近任意奔跑、追逐、嬉戲或坐、臥、

蹲、立，阻礙交通。」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5-4 條：「未滿 14 歲之人違反本條例之規定，處罰其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上述的法規，是全體國民都應遵守的基本原則。因此，護送孩子就學路上的安全，

不管在情感面或法律面，本來就是身為家長必盡的職責。若是把學童就學安全納

進學校教育，也應該是著重教導學童認識及遵守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如果把實際

的護送工作硬性規定為教師的義務，那無疑是過度擴張了學校教育的範疇。 

一個健全的國家社會，應該是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三者平衡發展，各

司其職、各盡其職，而非讓其中一者無限擴張，導致另一邊偏頗甚至萎縮。這都

不是學生之福。 

教師依法可以在路口管制交通嗎？ 

在法治社會中，當人們有所衝突時，常訴諸法律訴訟，也常以法律的規範為最後

裁決基準。教師管制交通、護送學童上學，教育部雖曾明示這是教師的「愛心工

作」，但此「愛心工作」卻是陷教師於不義。今天若有用路人因教師管制交通而

對老師提告，教師能因基於愛心而免責嗎？教師能因出於執行公務而免責嗎？ 

就像 3年前卡玫基颱風襲台，台南縣救難協會的 3名義工，救援一對買姓夫妻，

但救難船被大水打翻，義工獲救，老夫妻卻溺死了。家屬怒告義工沒有讓老夫妻

穿上救生衣，法官判決 3個人要關 4個月，家屬要求 600萬賠款。他們曾因出於

善意救援而得到免責嗎？ 

依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條所規定之「駕駛人……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

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並服從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

通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教師不是警察、不是依法令執行交通或稽查的

人員，在缺乏法律保障的情況下，真能讓教師安心執行導護嗎？甚至，他們本身

去管制交通，就是違法的。 

教師管制交通，政府供的保障「足夠」嗎？ 

教師在危險路口執行導護，看似執行公務，若因此產生事故或糾紛，似乎適用「教

師因公涉訟輔助辦法」。但仔細對照此辦法的適用項目第 4條：「教師認為該管業

務主管人員於職務監督範圍內所下達之命令違法，經向該主管人員報告，該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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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認其命令未違法，並以書面下達時，教師服從該命令執行職務涉訟者，視為

依法執行職務。但其命令違反刑事法律者，不得視為依法執行職務。」也就是說，

除非校方以書面命令要求，否則老師進行導護工作不會被認為是「依法執行職

務」。 

台中市教師工會會員曾向學校主管要求下達書面命令，但校方卻不願意處理，可

見「執行導護」是否為執行公務，已排除此項工作的適法範圍。路口並非教師的

教學場域，其危險程度涉及各種因素，若發生事故僅給予「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

亡慰問金發給辦法」、「公傷假」之便，會不會略顯薄弱？ 

校內班級教學與校外交通導護，哪個重要？ 

教師執行校外交通導護的時間與班級教學時間，在時間上有時會產生衝突。究竟

是照顧班級教學比較重要，還是到交通導護崗位比較重要？常產生不必要的困

擾。雖然法律上有不能苛責的規定，但若於班級教學時間的「空窗期」發生意外，

直接面對的就是家長的指責，家長能否在孩子受到傷害的時候完全體諒教師的無

奈？這又是另一個棘手的問題。 

況且，教師在班級內教學的時間，本來就應對班級中的學童負起責任。因此，學

校能否建立工作管理機制，以免於導護期間發生其他事故，則是另一重點。但依

目前的運作機制而言，大家都只能自求多福、希望不要出事而已。 

（作者為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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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教育愛」成為政府卸責的藉口 

作者 羅德水 2016-03-14 

由於遲遲無法與台中市教育局達成共識，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計畫針對教師導護

工作的爭議，請台中市勞工局進行仲裁。這原本是國家解決勞資爭議事項的法定

機制，卻依然引起家長團體與校長協會的強烈批評。 

沉重的愛心  廉價的正義 

對主張中小學教師應該擔任導護工作的家長與校長來說，老師擔任導護工作就是

天經地義、不用討論的事，所持理由不外乎：教師待遇優渥，應該有愛心、不該

斤斤計較，如果不想做就請離開，還有很多人想擔任老師等等；就連教育部官員

也照例重申，教師是「志業」而不只是職業，強調不論什麼狀況，學生在，老師

就要在，期待老師能承擔更多責任、發揮更多熱忱。 

對從事教育工作，特別是中小學、幼兒教育工作者來說，教育是志業、老師要有

愛心，都是再熟悉不過的教育圭臬，要說的是，在逐漸重視法治、鼓勵釐清權利

義務的台灣社會及教育現場，凡是以「愛心」、「志業」要求教育人員，甚至化身

道德警察加以審判，真能釐清爭議、解決問題？ 

誠如所見，對言必稱「志業」、認為教師該無怨無悔付出的官員與校長來說，「愛

心」已經成為評價教師是否適任的指標，更彷彿成了解決教育問題的萬靈丹，全

然無視教育人員不具交通指揮權的事實，也絲毫不理會歷來因執行導護發生的各

種民刑事糾紛案例。在他們看來，拒絕擔任導護的老師就是錙銖必較、沒有大愛、

因此不夠格擔任教育工作；他們也相信，老師的說法都只是卸責的藉口而已，如

果他們愛學生，就應該可以解決擔任導護時面對的各種問題。 

堅持教師應擔任導護的一方，可以主張「愛心至上」，反對者卻連釐清關係人權

利義務，都要被扣上推卸責任、沒有愛心的大帽子。這究竟是什麼公共對話品質？

這是何其沉重的愛？又是何其廉價的正義？ 

法治教育亮起紅燈 

許多人批評台灣社會理盲而又濫情，然而到目前為止，針對教師是否應擔任導護

工作的討論，何嘗不是如此呢？ 

沒有人不想維護學童上下學的交通安全，但究竟接送孩子上下學是誰的工作？政

府單位、學校、教育人員、家長各自該負起什麼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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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正因為教師不具交通指揮權，長期以來，中小學教師導護一直處於模糊

狀態，各地方、各學校通常依當地的主客觀條件而有不同作法。為避免爭議，絕

少有縣市政府統一規定教師必須擔任導護。 

這也是引爆此次導護爭議的關鍵，台中市教育局明知教師不具交通指揮權，卻於

民國 100 年片面訂定「台中市國民中小學執行學生交通導護工作實施要點」，並

強制規定「教師不得拒絕站導護」。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多次指出，就法制面而

言，此一行政規則並無法律授權，但教育局都無意處理。面對無視法治的主管機

關，教師工會在溝通無效後，依法請求勞工局進行仲裁，何錯之有？ 

調解、裁決、仲裁，本來就是國家用來處理勞資爭議的機制，讓人氣餒的是，在

教育界卻成了製造混亂的洪水猛獸。校長代表、家長代表嚴詞批評導護協商、仲

裁是黑箱作業，教育部官員也明確表達反對；台中葳格國際學校校長林正佑甚至

表示：「馬路如虎口是口號，發揮愛心是行動」、「讓真正需要關懷孩子的老師為

了孩子路口的安全，訴諸勞資仲裁，讓人啼笑皆非、讓人不齒何需如此？」「真

不知道如何跟學生解釋什麼叫做『良知』。」 

試問，這種唯我獨尊、動輒對不同意見者進行道德審判的心態，究竟解決了什麼

問題？又要如何在校園推動法治教育？據悉，在家長團體壓力下，台中市政府疑

似刻意拖延仲裁進程，果真如此，不啻又是一個違反法治的錯誤示範。 

教育部是當事人？還是和事佬？ 

與如出一轍，原本應該積極面對問題、尋求解決方案的教育部，再次在爭議聲中

消失，甚至荒謬的扮演起和事佬來。筆者以為，比起導護事件中的法治教育問題，

教育部的角色同樣值得關注。 

作為最高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教育部明知教師不具交通指揮權，但十多年來，除

了黃榮村部長任內（92年 10月 14日）曾發出新聞稿，指出「法律上並無明定教

師擔任導護之義務，但因基於愛心而協助，若發生事故，對教師而言，甚感遺憾

之外，卻要負事故之連帶責任，使教師備感壓力，此問題確實值得重視。」此後

歷任教育部長杜正勝、鄭瑞城、吳清基、蔣偉寧、吳思華對於導護爭議不是裝作

視而不見，就是反覆以志業、愛心，「學生在，老師就要在」之類的話語規訓教

師，以致爭議延宕至今。 

不客氣的說，這實在是一個消極怠惰、推諉卸責的教育主管機關。面對如此重大

的爭議，歷任教育官員不思積極作為，縣市政府也不願意從改善交通環境、導正

用路習慣的根本面做起，反而理直氣壯的責問教師怎麼可以這樣沒有愛心。這難

道是主管機關應有的態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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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源困窘的年代，中小學教師曾經協助國家分攤許多教學以外的額外工作，不

少老師都有兼辦學校人事、主計、出納、甚至校護的經驗，這些明顯不屬於教師

工作內容的業務，在廉價國教、行政高權壓迫與教育愛的大帽子下，都曾不由分

說成了台灣中小學教師的執掌。這難道不會影響教師正常教學？難道有助保障學

生受教的權利？時至今日，我們當真還要讓這所謂的「教育愛」成為解決教育問

題的萬靈丹？ 

也難怪之前在討論降低班級人數時，會有校長團體負責人稱：「降低班級人數，

不是提升教學品質的唯一辦法，早期每班 40、50人時，仍有老師教得很好」。殊

不知，國內外各種教育研究都指出，小班教學能顯著提升學生學習成果，在少子

女化下，難不成我們還要重回大班教學，以彰顯教師的教育熱忱？ 

就這個脈絡觀察，無限上綱的「愛心說」，其實已經成為官員卸責、阻礙教育進

步的廉價藉口。導護工作不該成為評價教師專業的標準，更不該成為檢驗愛心的

量尺，請支持老師回歸正常教學吧。 

（作者現為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文宣部主任） 


